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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洪偉傑
電話：(02)7736-5943
電子信箱：weij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400276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貴屬亡故退休教師之遺族，因服刑致無法至金融機構

辦理開戶並請領遺屬一次金相關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3年12月9日北市教人字第1133117407號函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：

「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死亡後，另核給其遺族遺屬

一次金。其應核給金額，除由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

外，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，依序平均領受之：一、子

女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。」第66條第1

項規定：「本條例所定退撫給與，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

帳方式為之……。」

三、另查法務部114年1月17日法授矯字第11401001010號函略

以，受刑人如欲申請外出至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並至亡故教

職員原服務學校申辦請領遺屬金，皆非屬監獄行刑法所規

範之申請外出事由。

四、茲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業就偏遠地區退撫給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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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受人及領新制一次性退撫給與者，增列委託中華郵政辦

理代付業務，是有關中華郵政開戶事宜，經轉准中華郵政

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11日儲字第1149641290號函以：

(一)成年本國自然人向該公司申請開立儲金帳戶，應備妥國

民身分證、第二身分證明文件（例如：健保卡、駕照或

戶籍謄本等載有開戶人姓名足資證明確為本人之證

件。）、印鑑及新臺幣10元以上金額至各地郵局辦理。

(二)如受刑人欲委託他人代辦開戶，除須檢附前述開戶文件

外，應另檢附下列文件：

１、監獄單位提供之「在監委託證明書」，亦得使用該公

司提供之委託書，惟應加蓋監獄（所）核對主管、承

辦人名章及機關章戳，並按留受刑人指紋。

２、受託人國民身分證、第二身分證明文件。

五、本案請依前開說明秉權責卓處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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